
东莞市洪梅镇镇域乡村建设规划服务项目
采购结果公示
	项目名称：
	东莞市洪梅镇镇域乡村建设规划服务项目

	采购编号：
	ZHZC2018017

	评审日期：
	2018年11月16日

	公示日期：
	2018年11月19日

	采购内容：
	东莞市洪梅镇镇域乡村建设规划服务

	采购方式：
	国内公开招标

	供应商投标资格：
	1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并提供以下证明资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文件）；自然人参加投标时还须提供自然人的身份证明材料；

（2）2017年财务状况报告或者基本户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

（3）投标截止时间前半年内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相关证明材料；如依法免税，则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免税；

（4）投标截止时间前半年内任意1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证明材料；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则须提供相应文件证明其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

（5）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须提供《项目技术服务人员情况表》以及《拟投入本项目设备情况表》（格式详见招标文件第七部分投标文件格式）；

（6）投标人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须提供书面声明，格式详见招标文件第七部分投标文件格式)；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同时，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采购代理机构于投标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及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采购代理机构同时对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存档。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采购人名称：
	东莞市洪梅镇规划管理所

	采购人地址：
	东莞市洪梅镇桥东路65号

	采购代理机构名称：
	广东智汇城市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地址：
	东莞市莞城街道东城中路达鑫创富大厦8号七楼712

	经办人名称：
	廖先生

	联系电话：
	0769-22680026

	中标供应商：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标金额：
	小写：¥415,000.00元
大写：人民币肆拾壹万伍仟元整。

	中标供应商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483号

	评标委员会成员:
	吴敏华、陈伟、崔海军、周勇、蓝玉伟。


